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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涉及诉讼的公告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进展情况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吉药控股”）近日接到

控股股东卢忠奎先生的通知。卢忠奎先生与原控股股东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草汇医药”）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已经做出判决并出具《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吉 05 民终 663

号文件文件。 

二、关于本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12 月，卢忠奎先生向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就与本草汇医药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提起诉讼。本草汇医药收到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出具的《传票》案号：（2021）

吉 0581 民初 3847 号及《民事起诉状》等文件。 

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三、判决结果 

案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卢忠奎先生与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纠纷。 

（一）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吉 0581 民初 3847 号 

原告：卢忠奎 

被告一：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陈有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

十九条、第五百八十二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主要判决如下: 

1、被告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卢忠奎支付股份转让款 23,256,793.80 元及违约金(以 53,256,793.80 元为本金，自

2021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付:以 23,256,793.80 元为本金，自 2021 年 4

月 24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记付）； 

2、被告陈有财对第一项的股份转让款 23,256,793.80 元及违约金向原告卢忠

奎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3、驳回原告卢忠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76,762.00 元、保全费 5,000.00 元，由被告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被告陈有财负担。 

本草汇医药不服上述判决结果，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2）吉 05 民终 663 号 

上诉一：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诉二：陈有财。 

被上诉人：卢忠奎 

本草汇公司、陈有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8,800 元，由

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陈有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8,800 元，由陈有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义务当事人应当按期履行全部义务。执行案件立案后，

本条内容即为执行通知，被执行人应当如实甲报财产。对自动履行义务的，依当

事人申请出具履行证明或推送纳入社会信用服务平台给予正向激励。对逾期未履

行或拒绝履行义务的，将依法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境、罚款、

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享有权利当事人应当在法定期

限内申请强制执行，并积极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线索。 

四、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9 日 


